
明清科举制度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废除科举，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 1300年之久。 

元朝灭亡后，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

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院只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到了明代，进

学院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

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员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

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京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

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院，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

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

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

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

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

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

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

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

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

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

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

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

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

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

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

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

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

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

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

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

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

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

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

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

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

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

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

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

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

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

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

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

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

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

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 

19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

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 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

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

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 年 9 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

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

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

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1905 年 9 月 2 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

准自 1906 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

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清政府又

谕令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从

此，在我国延续了 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 

 

明清科举简表 

 
院试（童生试） 乡试（秋闱） 会试（春闱） 殿试 

考场 
学政巡回案临

考场（府县） 

京城和各省贡院

（省城） 

京城贡院

（礼部） 

皇宫 

（宫殿） 

主考人 各省学政 中央政府特派官员 钦差大臣 皇帝 

参加者 童生（儒生） 生员及监生 举人 贡士 

中者名称 生员（秀才） 举人 贡士 进士 



日期 三年之内两次 
子、卯、午、酉年

八月 桂榜 

乡试次年三

月 杏榜 

会试同年

四月 金榜 

第一名 案首 解（jiè）元 会元 状元 

第二名 / 2-10名为亚元 / 榜眼 

第三名 / / / 探花 

 

    以上文字选自百度百科“科举制度”。 

 


